
附件 1

2024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

乒乓球锦标赛呼和浩特市地区选拔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呼和浩特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呼和浩特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

三、竞赛时间、地点

时间：5 月 25 日

地点：呼和浩特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乒羽网保馆一楼

（新城区展东路 5 号）

四、参加单位

呼和浩特市四区及各旗县区范围内中小学、体育协会、

俱乐部和其他组织

五、竞赛项目

（一）甲组

男子、女子:单打

（二）乙组

男子、女子:单打

（三）丙组

男子、女子:单打

（四）丁组

男子、女子:单打



六、参赛资格及条件

（一）参赛资格

1.呼和浩特市户籍的参赛运动员必须在呼和浩特市青

少年运动员注册系统代表呼和浩特市进行注册，注册项（主

项或兼项）应有乒乓球，并录入呼和浩特市学籍信息，且未

在国家体育总局代表其他省（区、市）、行业体协进行全国

注册。

2.非 15 开头身份证号码的参赛运动员，如已将户籍由

外省迁入我市，视为呼和浩特市户籍运动员，迁入时间不得

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如未将户籍由外省迁入我市，则

需由呼和浩特市体育局必须在呼和浩特市青少年运动员注

册系统代表参赛呼市进行注册并录入呼市学籍信息。

3.已取得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或已进入到高等院校学

习即具有大学学籍的运动员不允许参加本次比赛。

4.由于丁组是今年新增的竞赛项目，丁组参赛运动员无

需

注册，直接报名参赛。

（二）参赛年龄

甲组：2006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

乙组：2009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丙组：2011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丁组：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三）参赛条件

1.须持有第二代身份证原件赴赛区。

2.须持有县级（含）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健康证明（项

目包括但不限于脑电图、心电图、血常规、尿常规）携带体



检健康证明原件赴赛区，查验后返还；体检健康证明复印件

于赛前参加裁判、领队、教练员联席会时统一提交。

3.须由参赛单位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各参赛单

位携带保险保单原件赴赛区，查验后返还；保险保单复印件

于赛前参加裁判、领队、教练员联席会时统一提交。

4.期间运动员如出现意外伤、病、残事故，责任由所在

代表单位负责，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及风险告知书》，需

本人签字并按手印，签署《赛风赛纪及反兴奋剂承诺书》，

需盖单位公章、领队签字，原件于赛前参加裁判、领队、教

练员联席会时统一提交。

七、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男、女运动员人数不限，必须按照年

龄段报名；每支参赛队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一名

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参赛单位参赛。

（二）有特殊打法（直拍、颗粒胶进攻型或削球）的运

动员，报名时在特殊打法选项中进行选择。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乒乓球竞

赛规则》。

（二）所有组别男、女单打比赛，根据每个组别报名人

数决定，达到 8 人以上，采用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第二阶

段采用淘汰赛的办法决出名次，每场比赛采用 5 局 3 胜制。

未达到 8 人，直接采用分组循环办法决出名次，每场比赛采

用 5 局 3 胜制。

（三）以上一届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

年乒乓球锦标赛的成绩为确定种子依据。



（四）本次比赛成绩作为代表呼和浩特市参加内蒙古自

治区级以上比赛的参考依据。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准备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严

禁穿白色比赛服。

（六）主办方指定比赛用球红双喜 DJ40+。

九、报名和报到

（一）各代表队必须以单位报名，各参赛单位报名负责

人需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参赛组

别、特殊打法），确保准确无误，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导致

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由参赛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二）报名方式：1、请各参赛单位务必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6:00 前，扫参赛报名二维码，进行线上报名。2、报

名成功后，扫赛事服务群二维码，加入“2024 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呼和浩特市地区选

拔赛赛事服务群。

⇪ ⇪

（参赛报名二维码） （赛事服务群二维码）

（三）报名负责人、联系方式：

韩 媛 18048360915



陈佳雨 15847122443（微信同号）

（四）2024 年 5 月 24 日下午 3：00 在呼和浩特市全民

健身服务中心的乒羽馆二楼小会议室召开裁判长、领队、教

练员联席会议，务必准时出席。

十、技术官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大会仲裁委员会，其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仲裁委员会成员、赛事主管、裁判员以及其他技

术官员由呼和浩特市体育局选派，不足人员由承办地抽调有

裁判资格的裁判员进行补充，具体名单另行通知。

十一、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一）各代表队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和呼和浩特市体

育局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做好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一经

违反将进行顶格处理。

（二）根据单项比赛规则和规程要求，如果对裁判员的

判罚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

诉材料须是书面形式，并附相关证据。

（三）赛中凡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罢赛、打架斗殴、

无理取闹等违反体育道德和赛会纪律的行为，经调查取证情

况属实，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停赛、通报批评、取消比

赛成绩等处罚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呼和浩特市体育局，情节特

别严重者，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领队是队伍赛风赛纪及反兴奋剂第一责任人，必

须参加赛前联席会议，必须严格履行其责任和义务。

十二、经费

各单位往返交通、食宿、医疗等费用自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呼和浩特市体育局。

自愿参赛责任书及风险告知书

2024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乒乓球锦

标赛呼和浩特市地区选拔赛在即，为了保证各队员的人身安

全，参赛队员报名前需仔细阅读并签署以下声明方可上场比

赛：

1.本人在报名时向组织方出示的相关证明，保证其真实

合法有效，保证无任何隐瞒。

2.本人对乒乓球项目风险性及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已

有充分认识。

3.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必须服从组织者的安排，凡因

个人擅自行动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4.参赛前，个人必须主动向领队及其教练员告知本人真

实身体状况，凡因个人隐瞒实际情况的（病史、身体状况及

其他状况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5.比赛组织方不为参赛队员进行项目投保，参赛队员应

自行解决保险问题，参赛队员及监护人不能因为比赛组织方

未能协助队员办理保险（包括但不限于意外、伤害险等），

而向比赛组织方提出索赔和诉讼要求。

6.本人（含本人的代表、继承人、受益人和亲属）同意



承担由于参加本次赛事而可能遭受或引起的任何损失、财产

损坏、疾病、伤亡等（以下共同称为“损失”）的全部风险

和责任。免除赛事相关的所有个人和组织的责任，使其免受

由于本人在赛事期间所遭受的损失、财产损坏、受伤、疾病

或死亡而主张的任何索赔。

2024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乒乓球锦

标赛呼和浩特市地区选拔赛组织方已明确告知本人上述条

款，本人已清楚认识到乒乓球项目风险性及可能带来的不利

后果，经慎重考虑，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比赛，并将严格遵守

上述条款。

(签名请手签，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签字：

运动员家长（监护人）签字：

领队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此附件于赛前参加裁判、领队、教练员联席会时统一提交）



赛风赛纪及反兴奋剂承诺书

单位（盖章）： 作为参加

2024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呼和浩特市地区选拔赛的参赛单位，将严格按照组委会的规

定参赛，严格遵守赛事纪律，认真履行赛风赛纪主体责任和

义务，保证文明参赛、干净参赛，并做到：

遵纪守法、公平竞争，以维护良好赛风赛纪为己任，自

觉抵制一切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

裁判。

领队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此附件于赛前参加裁判、领队、教练员联席会时统一提交）




